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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1月27日《深圳特区报》报道：全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组长、心理学家王加绵认

为，家庭暴力是造成校园暴力的根源。家庭暴力有两种方式：一种是显性的，即“棍棒式的强制”；另

一种是隐性的，即“温柔的强制”。它们都会给孩子带来心理压力。此时如果再遭遇父母离异、家庭

“战争”、极度贫困等负面刺激，就很容易形成一种“攻击性人格”。为此他们往往通过欺凌弱小来释

放压抑，获取一种心理上的平衡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那些“害群之马”其实是不良家庭教育的“受害

者”。 

本次调查结果表明，家庭中经常打骂，带给孩子的是一系列的负面影响： 

一是加剧了不良行为的产生。在表3-4中我们看到，当未成年犯有某些不良行为时，选择父母打骂的

都占相当的比例。事实上，打骂孩子不仅没有制止反而加剧了孩子的不良行为。调查中，我们问未成年

犯“家里人对你怎么样”，选择“经常打骂”的有16.3%。相关分析表明，被家里人“经常打骂”的孩

子，有不良行为的比例均高于没有选择被“经常打骂”的孩子。如表3-5所示： 

 

表6：未成年犯不良行为与家人打骂的相关分析（单项选择） 

 

二是加剧了亲子冲突。父母打骂孩子的直接后果，不仅使未成年的孩子承受皮肉之痛，更严重的问

题是使他们的心灵受到伤害，对父母产生排斥心理，并成为“离家出走”的直接原因。调查表明：未成

不良行为 

选择“经常打骂” 未选“经常打骂” 

显著性检验 有 无 有 无 

% % % %

说谎被揭露 91.6 8.4 84.3 15.7 P=.002

欺负同学 75.1 24.9 66.8 33.2 P=.000

抢别人钱物 71.4 28.6 60.6 39.4 P=.000

偷拿别人东西 74.2 25.8 55.7 44.3 P=.000

结交有违法行为的伙伴 84.5 15.5 76.8 23.2 P=.0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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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犯离家出走，有一半以上与父母打骂和责备有关，其中6.5%是“父母无缘无故打骂”，27.5%是“自己

犯错误怕父母责备”，17.7%是“自己犯错误被父母打骂”。 

更有甚者，经常被父母打骂的孩子还容易产生强烈的报复心理和反抗行为。在未成年犯中，对亲生

父母动刀、动斧、投毒、绳勒的无所不有。有个用老鼠药毒死父亲的孩子想法很简单：就是要“警告”

一下对他过于严厉、经常打骂他的父亲。而这位可怜的父亲致死也不知道孩子为什么对自己痛下毒手。

如果说，孩子是杀害父亲的凶手，那么逼孩子行凶的无疑就是这个长期打骂孩子的父亲自己！他不仅自

己丧命黄泉，也毁了孩子的一生。 

三是经常在父母的打骂中生活的孩子，极易产生不良的性格特征。调查中我们询问了未成年犯“你

认为自己性格有那些特点”与“家里人对你怎样”两组数据的相关分析表明，在家里被“经常打骂”的

孩子不良性格特点最为明显，有25.7%的孩子“自卑”（P=.000）；有22.1%的孩子“冷酷”

（P=.001）；有56.5%的孩子“暴躁”（P=.010），自述性格“暴躁”的闲散未成年犯高达59%

（P=.003）。城市闲散未成年犯比城市普通初中生性格“暴躁”的高出整1倍（P=.000）！也就是说，性

格暴躁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内在动因，而父母的打骂则是未成年人不良性格产生的重要根源。有个孩子因

为打架时用刀子扎伤了人而被送拘留了，他说：“我打人是逼出来的。我的命不好，摊上了个严厉的父

亲，我从小只要犯一点小错就得挨打。他希望我成为好孩子，可我却恨他。上初中了，论学习成绩我是

班里前10名，可还经常挨打。更使我想不通的是，在一次体育课上，体育老师也打了我。我为什么总要

挨打？一气之下，我还了手。这样一来，大祸临头，学校要送我上工读学校，为了躲避我只得退学

了。”他说：“冰冷的家，坎坷的境遇，使我变成了一个忧愁而暴躁的人。” 

调查还表明，未成年犯家里人对他“娇生惯养”的有26.7%；“大部分事情都顺着他”的有40%，闲

散未成年犯比非闲散未成年犯高出4.2个百分点。从城市闲散未成年犯和城市普通初中生的比较中，我们

已经看到了父母如此爱孩子的弊端： 

——在家里被“娇生惯养”的城市闲散未成年犯有30.9%，而城市普通初中生仅为4.7%。 

——家里人“大部分事情都顺着”的城市闲散未成年犯有47.6%，而城市普通初中生仅为24.4%。 

——每个月的零花钱在100元以上的城市闲散未成年犯有41.8%，而城市普通初中生仅为12.6%。 

——在对钱的认识上，18.8%的城市闲散未成年犯愿意与有钱的人交朋友，比城市普通初中生高出9

个百分点；31%的城市闲散未成年犯崇拜能挣大钱的人，比城市普通初中生高出20个百分点。 

在一些家庭里，孩子是家庭的中心，大人总是围着孩子转，这就很自然地使孩子产生这样的想法：

“我要什么就该有什么，我想干什么都得依着我”。结果是孩子的欲望不断发展，得不到有效的控制，

这种性格一旦形成，就很难适应复杂的社会生活。就像一辆汽车只有动力系统而没有灵敏的刹车系统，

开到马路上去肯定会出事故。也就是说，父母对孩子过度满足不利于未成年人正常人格的形成。孩子在

成长中真正需要的是对自身角色的正确认知，对做人的基本常识和社会规范的了解，以及自理自立的技

能，而许多未成年犯的父母所给予孩子的教育中恰恰是缺少了这些。 

 

（摘自郗杰英主编：《预防闲散未成人违法犯罪研究报告》，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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